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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8 日 

台財產署管字第 10840005760 號 

修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部分規定 

署  長 曾國基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五之一、 本作業程序規定應檢附之申請書、承諾書、拋棄書、切結書、同意書、意願書或協議文

件（含房屋共同使用範圍協議書、遺產分割協議書，下同）等，除另有規定外，應由各

立書人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申請書、承諾書、拋棄書、切結書、同意書、意願書： 

１、 親自到場驗證：立書人為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親自（不得由受任人代理）到場核

對身分證並簽名及蓋章，且拍攝立書人臉部清晰照片彩色列印併案存檔，申請書等

文件加註「立書人親自到場簽名及蓋章切結，經核對本人無誤」文字並由立書人及

出售機關核對人員於加註處簽名及蓋章；立書人為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

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親自到場核對身分證並簽名及蓋章，並依前

述規定辦理（如為未成年人，父母均為其法定代理人，如有協議或經法院判決確定

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已辦妥戶籍登記並檢附戶籍資料者，僅任

監護人之父或母為其法定代理人）。 
２、 立書人為已出租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承租人時，申請書等文件蓋用與租約相同之印

章。 
３、 委託他人代理：申請書等文件委託他人代理送達，委託書載明委託事由並由立書人

與受任人共同簽名及蓋章，經依法公證或認證後，立書人及受任人於申請書等文件

共同簽名並蓋用與委託書相同之印章。 
４、 依法辦理公證或認證。 

(二) 協議文件： 
１、 由全體立書人或協議人依法辦理公證或認證。 
２、 由地政士依地政士法規定辦理簽證。 

六、 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申購出租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以下簡稱申購出租國有

不動產）者，應加附國有基（房）地租賃契約（租約遺失附切結書）。 
   申購租用基地者，應再加附下列地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證明文件： 

(一) 地上建築改良物已辦理所有權登記者：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登記謄本。 
(二) 地上建築改良物未辦理所有權登記者：建築改良物確屬申購人所有切結書。 

   申購租用房地者如數人共同承租後分別申購時，應再加附房屋共同使用範圍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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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依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一項第五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五款規

定申購非屬公墓，而其土地登記簿最後記載之地目為「墓」，並有墳墓之國有非公用土地

者，應加附其為墓主之證明文件，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墓碑上載明死者及立碑人姓名者： 

１、 得由立碑人單獨或會同檢具墓政主管機關核發之死者與申請人關係文件或切結其為墓主

後申購。 
２、 非全體立碑人申購時，申購人應切結自行處理與其他立碑人或權利人間權利義務關係。 
３、 立碑人之繼承人申購者，比照第一、二目方式處理。 

(二) 墓碑上未載明死者姓名，但有立碑人者： 
１、 得由立碑人單獨或會同檢具墓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認定證明或切結其為墓主後申購。 
２、 依第一款第二、三目方式辦理。 

(三) 墓碑上載明死者姓名，但立碑人不詳者：得由死者之配偶、直系血親或兄弟姊妹（應檢具

戶籍資料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申購，並比照第一款之切結方式辦理。 
十三、 申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時，申購人應於申請書承諾下列事項： 

(一) 附繳之證件如有虛偽不實時，申購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無條件同意撤銷或解除買賣關

係，已完成移轉登記者，並願辦理回復國有登記。 
(二) 上開不動產申購經受理收件，申購人絕不據此認定受理機關已為同意讓售之要約或承

諾。 
(三) 申購人如有二人以上，未註明承買持分，除租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有約明承租持分外，

同意以均分方式辦理；未指定代表人者，申購人願以申請書所填之第一人為代表人。 
(四) 申購人對承購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因地政機關測量登記錯誤，致實際面積較出售面積有

所增減時，自繳款之日起十五年內願照土地實際面積按讓售當時價格無息補退價款。 
(五) 出售機關依申請書所載住址所為之通知，無法送達時，申購案任由出售機關註銷。 
(六) 申購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如為巷道、人行道或水溝使用時，申購人願於取得土地後，依

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如有損害第三人權益，申購人願自行負責。 
(七) 申購人同意自繳付價款之次日起，負擔申購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地價稅、房屋稅、工

程受益費等賦稅，因遲延繳納而發生之滯納金、罰鍰等，亦願全部負責。 
(八) 申購人向地政機關申辦承購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所發生之登記規費

等，及逾期申辦而發生之罰鍰，願全部自行負擔。 
(九) 同意出售機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五條規定，基於國有財產管理之特定目的，於必要

範圍內蒐集或處理申購人及代理人之個人資料，並依同法第十六條規定，依法定職務為

必要之利用。 
(十) 申購之國有非公用土地於通知繳款時，未有辦理地籍圖重測成果公告之情形，申購人同

意依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核發當時之土地登記謄本記載之土地面積計價承購，日後該申

購土地辦理重測，重測後面積縱有增減，一律互不補退價款；位屬地籍圖重測區內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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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重測成果公告者，於地政機關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前，申購人同意依重測成果公

告之面積計價，並俟地政機關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後，依重測後面積相互補退價款。 
(十一) 申購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倘日後查證屬出售時依法不得私有之情形，致買賣契約及移轉

所有權之物權行為無效，經依法塗銷移轉登記時，同意出售機關無息退還已繳之價

款，絕不提出異議。 
(十二) 其他因個案情形需承諾事項。 

十四、 申購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申購人應附具承諾書、拋棄書、切結書、同意書或意願書： 
(一) 申購人非已出租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承租人者，應依第二十六點規定附具承租人拋棄承

租權或同意承受租賃關係同意書。 
(二) 申購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者，除申購人已取得合法使用權者外，應由申購人附具

切結書切結取得產權後自行處理地上物。 
(三) 申購國有畸零地，與國有土地有合併使用必要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有二人以上（含二

人），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未會同申購者，應依第七點第三款規定附具同意書。 
(四) 申購國有畸零地，合併使用範圍內另有他機關經管之國有土地，申購人暫不申購者，應

附具切結書承諾承購部分國有土地後得否單獨建築自行負責。合併使用證明書無加註需

申購人辦理事項，現況為巷道、水溝者，並承諾於申請建築時依建築相關法規辦理廢

水、廢道等事宜。 
(五) 申購與私有土地交雜，無法單獨利用或使用情形或位置情形確屬特殊之國有非公用土

地，與國有非公用土地夾雜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未全部會同申購該等土地者，應附具未

會同之所有權人同意申購人承購或放棄申購之同意書。 
(六) 墓地申購案申購人以切結方式釋明其為墓主並承諾自行解決任何糾紛者，應附具切結

書。 
(七) 依法按讓售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價讓售之申購案者，應附具承諾書同意依通知繳款當年

公告土地現值辦理計價及讓售事宜。 
(八) 信託不動產之委託人或受託人申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者，應附具切結書切結其申購之國

有非公用不動產是否登記為信託財產，由申購人依信託契約、信託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承購後如有爭議或損及第三人權益，概由申購人自行負責。 
(九) 申購人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利衝法）規定不得與出售機關為買賣之

人員者，應依第二十七點規定附具切結書。 
(十) 申購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已提供設置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者，應附具切結書承諾願於承購

國有土地後，同意維持供排水使用。 
(十一) 申購人已繳價取得產權移轉證明書，尚未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者，於重新規定地價期

間，應填具申報地價意願書選擇申報地價之方式。 
(十二) 申購之國有非公用土地於八十九年五月五日（含）以後非因拋棄登記為國有，地上有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者，應附具切結書，承諾倘經地上建物所有權人依民法第四百二十

五條之一第一項及類推適用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條之二或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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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認優先購買權存在及塗銷土地移轉登記，取得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同一效

力之執行名義者，同意解除土地買賣關係、回復國有登記及無息退還土地買賣價金；

屬國私共有土地他共有人申購國有持分者，並切結未曾同意他人於共有土地為建築使

用。但申購人與出售機關已訂定基地租約，或依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二條之二規定申購

者，免附。 
(十三) 申購案依規定應附買回或解除條款者，應檢附承諾書或切結書承諾願按約定辦理。 
(十四) 申購國有非公用耕地之一部分，面積未達○．二五公頃，惟得與申購人毗鄰所有耕地

合併者，應附具承諾書承諾願以其所有之耕地與申購土地辦理分割合併及依繳款通知

書之售價金額繳價，如發生產權移轉證明書記載面積與登記面積不符之情形，依登記

面積增減辦理補退價款。 
(十五) 其他依實際情形需承諾或切結之事項，無法依民法規定，請求申購人履行者。 

十七、 審查： 
(一) 核對證件，並依申購案類別及法規依據審核，如審查結果初步符合讓售規定，惟證件不

齊、所附資料有誤或有應補辦事項，應通知申購人於接到通知次日起十五至三十日內補

正。 
(二) 共同審查事項： 

１、 有無不得移轉為私有或依法令規定不得出售之情形。 
２、 是否屬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公共設施用地。 
３、 是否位屬保安林地範圍。 
４、 是否經政府機關申請撥用或保留公用。 
５、 非都市土地編定是否屬交通、水利用地，並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應留供公共

使用。但不包括申購國有畸零地或依產業創新條例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六十

五條規定及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申購國有土地案件。 
６、 是否屬農田水利會認定現況有保留需要之灌溉溝渠。 
７、 是否屬河川區域範圍內。但不包括依產業創新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購國有土地案

件。 
８、 是否屬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及墾丁、陽明山、台江等國

家公園之遊憩區內。 
９、 申購人如為寺廟，是否取得權利主體之資格。 
１０、 申購人如為外國人，是否符合土地法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規定。 
１１、 申購人如屬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

是否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規定。 
１２、 以財團法人或公司行號名義申購者，是否依規定取得法人資格。 
１３、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於收件時是否為有效期間內。 
１４、 產籍申請文案號及其他事項欄有無特別限制事項。 
１５、 有無他項權利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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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有無優先購買權之適用。 
１７、 是否應追收使用補償金或其他費用。 
１８、 申購之國有土地屬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耕地者，僅申購部分土地，是否符合該條例

第十六條規定，及申購人是否符合該條例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規定。 
１９、 申購之國有土地屬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抵稅之原住民保留地，承受人資格是否符合山

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三十七條及原住民保留地開發管理辦法第十八條規定限制；申

購之土地登記謄本是否有原住民保留地之註記，是否已受理申請增劃編為原住民保

留地。 
２０、 其他依申購案類別及法令規定應查事項。 

(三) 申購出租國有不動產者，審查事項： 
１、 是否訂有基地或房屋（地）租約。 
２、 是否原屬他機關標租之國有公用不動產，接管後換訂本署租約。 
３、 租期是否屆滿，租賃關係是否存續。 
４、 租約內有無限制出售之特約。 
５、 申購人是否為現使用之承租人。 

(四) 申購國有畸零地者，審查事項： 
１、 合併使用證明書於收件時是否為有效期間內。 
２、 合併使用證明書有無加註需申購人辦理之事項；無加註且現況為巷道、水溝者，申購

人是否承諾於申請建築時依建築相關法規辦理廢水、廢道等事宜（屬第二款第五目但

書免洽地方政府認定）。 
３、 未會同申購之合併使用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同意申購人承購或放棄申購。 
４、 合併使用範圍內如另有他機關經管之國有土地，他機關不願移交者，申購人是否切結

承諾得否單獨建築自行負責（讓售時毋須徵詢其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是否優先承

購）。 
５、 合併使用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是否有土地所有權人申購合併使用鄰接國有非公用土

地案件處理要點規定不辦理讓售之情形。 
(五) 依國有財產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二條之一規定由行政院或財政部核定讓售

案件，審查事項： 
１、 陳報核定前，應查明土地使用管制是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事業計畫相容。 
２、 申購案奉核後，讓售對象、標的、法令依據有無變更（不包括第二十四點第五款各目

情形），及申購人是否完成相關附帶條件。 
３、 申購案經通知申購人限期三十日檢證承購，申購人是否於期限內檢證申購。 

(六) 依特別法出售者：是否出具第十二點各款之證明文件。 
(七) 申購案收件審核順序如下： 

１、 同一範圍之國有土地申購案件競合時，除依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二條之二規定讓售案件

應先審辦外，依收件先後順序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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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承租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案件，於出租

機關通知其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及訂約前，有依同法第五十條至第五十二條、第五十

二條之一第二項、同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五條之一第三項第三款、第四款或其他特別法

律規定申請承購相同標的之案件時，先審辦申購案。其他為相同標的之租、購案件競

合時，按收件時間順序審辦。 
十八、 計（估）價： 

(一) 依照國有財產計價方式及國有財產估價作業程序辦理。但其他法律或行政院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二) 售價經評定後，其金額達於新臺幣（下同）伍仟萬元者，應經審計部同意。 
(三) 前款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因故未售脫，申購人再次申購時，倘適用之法令依據相同，且無

國有財產計價方式第九點規定應循序重新查估情事者，得免再報經審計部同意。 
二十四、 申購案件經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註銷申購案並敘明理由通知申購人： 

(一) 不合讓售法令規定者。 
(二) 申購之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 土地未完成國有登記。 
２、 依法令不得讓售或不得移轉為私有。 
３、 經行政院、財政部、本署或出售機關核定用途、計畫或處理方式。 
４、 政府機關申請撥用或有保留公用需要。 
５、 非都市土地編定為交通、水利用地，或現況為巷道、水溝、人行道，經主管機關認

定應留供公共使用或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但不包括第十七點第二款第五目但書申購

案件。 
６、 現況為灌溉溝渠，經農田水利會認定有保留需要。 
７、 涉有糾紛，短期內無法解決，且該糾紛足以影響讓售要件。 
８、 已轉帳、抵償或出售而尚未辦竣產權移轉登記。 
９、 已借用且短期內無法收回處理。 
１０、 優先購買權人已依同樣條件繳款承購。 
１１、 依法令規定無法辦理分割。 
１２、 涉及須由他機關辦理事項且經該機關查復無法辦理。 
１３、 通知繳款前，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更為依法不得讓售或經劃定為不得移轉為

私有。 
(三) 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成補正者。 
(四) 經通知繳款，逾期未繳款或未繳清應繳價款者。 
(五) 經行政院或財政部核准之讓售案，其讓售對象、標的、法令依據有變更者。但不包括

下列情形： 
１、 讓售對象死亡，改由繼承人申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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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以約計面積辦理讓售案件，讓售標的經地政機關依實際需用範圍辦理分割登記後，

其實際面積與原核定面積有誤差，且分割後土地之位置、範圍未影響讓售要件者。 
３、 讓售標的因地政機關辦理地籍圖重測變更者，且重測後土地之位置、範圍未影響讓

售要件者。 
二十七、 申購人非屬利衝法規定不得與出售機關為買賣之人員者，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得為權利主體之非法人團體：由申購人切結其本人或其負責人、

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人非屬利衝法規定立法委員、監察

委員及監督國產業務之行政院、財政部、本署及出售機關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二) 國營事業機構： 

１、 由其主管機關個案審認該交易行為是否確屬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

途，符合利衝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五款規定之情形，並由該等國營事業機構切

結前述事項。 
２、 主管機關及其所屬國營事業機構未依前目事項辦理審認或切結者，國營事業機構應

依第一款方式切結。 
二十八、 申購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依規定他人享有優先購買權者，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於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或其他法律規定評定（或計算）價格後，先通知申購人限期表

示是否願意繳款承購，申購人願意承購者，再徵詢優先購買權人是否依同樣條件承

購。限期申購人表示是否願意繳款承購之通知，視同已依國有財產估價作業程序第二

十九點第三項規定發文通知。 
(二) 申購人對售價提出異議者，經循異議程序處理後，依原評定（或計算）價格或重新查

估評定之價格，再次通知申購人限期表示是否願意繳款承購，申購人願意承購者，再

徵詢優先購買權人是否依同樣條件承購。 
(三) 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權或逾期未主張時，通知申購人限期繳款。 
(四) 徵詢優先購買權人之公文無法寄達時，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之送達方式辦理。 

三十三、 申購人因急需先行使用土地或申購之土地需先完成特定事項始得讓售者，得於核准讓售

後，申請預繳保證金，發給國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或同意辦理特定事項之證明書。 
   前項預繳保證金之計收基準及繳納方式如下： 

(一) 按預估當時之市場價格加計百分之五十計收（但其價格業經本署估價委員會評定者，

依評定價格計收）： 
１、 申請類別： 

(１) 鄰地所有權人申購國有畸零地，急於合併建築案件。 
(２) 經核准讓售（無附帶條件），惟未完成計價或移轉登記程序，申請人急需先行使

用案件。 
２、 繳納方式：以現金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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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預估當時之市場價格計收： 
１、 申請類別： 

(１) 鄰地所有權人協議調整地形成立，需先行使用調整後應登記為其所有之國有土

地。 
(２) 公營事業機構依國有財產法第五十條規定申請讓售，因工程緊急需先行使用案

件。 
(３) 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開發產業園

區，需先行使用範圍內國有土地案件。 
２、 繳納方式：以現金繳納。 

(三) 按開發後或變更編定後之預估市場價格計收： 
１、 申請類別：經核准俟完成特定事項後辦理讓售案件，其因涉及申請變更編定或水土

保持者。 
２、 繳納方式：得以現金繳納，或以公民營銀行定期存單設定質權充當。 

 
 


